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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裁定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二。 

 涉案的金额:本案标的为上市公司股东所持的上市公司股权，原告中国黄

金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黄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新疆有色

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金属公司”）将三项基金所

形成的对被告二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黄金”）

的股权及股东权益返还给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已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

及应诉通知书、原告的起诉状，本案为确认本公司出资人权益的确权诉讼，本

公司将作为第二被告参与诉讼。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发布《西部黄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4）。 

公司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新

民初 66 号，驳回原告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的起诉。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请求内容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 



被告一：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二：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事实和理由  

 根据国务院于 2002 年 11 月 6 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黄金集团有

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02]102 号）以及财政部于 2003 年 7 月 2 日下发的

《关于黄金生产开发基金和黄金地质勘探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

[2003]272 号，以下简称《通知》），原中国黄金总公司变更为中国黄金集团

公司（现更名为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原由国家投入的黄金生产开发基金

（以下简称“开发基金”）、黄金地质勘探基金（以下简称“地勘基金”）、

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以下简称“经营性基金”）转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国

家资本金，《通知》要求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对列入 369 家企业占用了黄金开发

基金及地勘基金逐一核实，并将实际可转增国家资本金两项基金数额，报财政

部审核批复。据此，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又将涉案三项基金相关权益转让给

原告所有，由原告主张和落实权益。 

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将中国黄金总公司中央级基本建设经营性基

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批复》（计投资[1999]176 号），确认新疆阿希

金矿占用经营性基金本息余额 1149.3448万元。 

（三）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二享有黄金生产开发基金 542 万元，黄金

地质勘探基金 6399 万元及利息 916.15 万元、中央级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

1149.34万元所对应的股权及股东权益；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将上述三项基金所形成的对被告二的股权及股东权

益返还给原告；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三、诉讼裁定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双方提出的

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河南黄金公司是否与本

案的诉争标的有利害关系；2.关于河南黄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民事诉

讼案件的受案范围；3.河南黄金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一）河南黄金公司是否与本案的诉争标的有利害关系。 



2002 年 11 月 6 日，国务院下发国函（2002）102 号《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

黄金集团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组建中国黄金集团，并确定其性质为国有企

业，中国黄金集团交由中央管理，原由国家投入的开发基金、地勘基金、基建

基金和“拨改贷”资金转为集团公司资本金。2003 年 7 月 2 日，财政部下发的

《通知》，让中国黄金集团对“三项基金”逐一核实，报财政部审核批复（但

至今财政部未就此下达批复）。2018 年 7 月 5 日，中国黄金集团作出《关于河

南黄金公司承接新疆自治区黄金生产开发基金黄金地质勘探基金和中央级基建

基金权益的通知》（中金资财函[2018]237 号）中国黄金集团同意将分布在新

疆内有关单位占用的开发基金、地勘基金和中央级基建基金权益转让给中国河

南黄金有限公司，承接并享有以上“三项基金”的全部权益，落实出资人权益。

2018 年 7 月 5 日，中国黄金集团和河南公司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有色金属公

司、西部黄金、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发出《权益转让通知》。从以上事

实可证实河南黄金公司所主张的权利来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 

（二）关于河南黄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均规定

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

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故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均可代表国

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三项基金”应转为国家资本金，

国务院将原由国家投入的开发基金、地勘基金、基建基金转为中国黄金集团的

资本金。有色金属公司、西部黄金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的“三项基金”已经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自治区政府”）确定为国家资本金，

授权有色金属公司代表自治区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

的争议实质上是“三项基金”作为国家资本金的履行出资人主体的争议，自治

区政府作为地方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国务

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的规定，国务院为地方人民政

府的领导机关，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规定，当上下级人民

政府的决定在发生冲突时，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河南黄金公司所

主张的权利可向有权处理的机关申请解决。因此，河南黄金公司的起诉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民事案件受理范

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

关纠纷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规定，有关中央企业就《通

知》所涉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引发的确认公司或企业出资人权益、

返还资金等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河南黄金公司

诉讼主张的要求确认转为国家资本金的三项基金，已由自治区政府转为国家资

本金，并确定由有色金属公司代行出资人权益，故三项基金作为国家资本金履

行出资人的主体已被自治区政府确认。因此，本案纠纷并不适用《通知》的相

关规定。 

（三）河南黄金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本案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依据相关法律做出裁定：驳回原告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的起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案为确认本公司出资人权益的确权诉讼，且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原告

的起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月 4日 

 报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新民初 66号 

 


